2023 年莫旗地方财政预算公开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地方政府预算公开相 关要求，现就 2023 年莫旗地方政府预算公开相关内容说明
如下：
一、2023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3 年，根据莫旗实际，综合分析收支增减因素，经测 算，2023 年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9,989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减少 5,791 万元，下降 16.19%，其中：税收收入 10,100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增加 396 万元，增长 4.08%；非税收入
19,889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减少 6,187 万元，下降 23.73%。
2023 年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93,727 万元，包 括：基本支出预算安排 156,665 万元，较上年增加 23,345 万元 ，增长 17.51% ， 占总财力的 39.79% ；项目支出安排 237,062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4,273 万元，增长 130.63%， 占总财力的 60.21%，主要为提前下达市专项及民生性、政策
性和考核性支出。
二、转移性支付情况
（一）转移支付情况
2023 年，年初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341,496 万元，其中： 税收返还性收入 4,707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36,789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988 万。结转上年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21,040 万元，
（二）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资金来源划分，年初预算 财力安排 368,670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安排 988 万元，
动用上年结转安排 21,040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 988 万元，按照指标下达要求，分配用于 教育附加支出 545 万元，科技创新 5 万元，畜牧良种补贴 111
万元，高校毕业生及殡葬服务等 327 万元。
上年结转资金 21,040 万元，按照指标下达要求，分配 用于公共安全支出 303 万元、农林水利支出 3,848 万元，教 育支出 2,648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1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356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880 万元，节能环保 支出 4,455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77 万元，其他
支出 8,352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3 年，旗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24,844 万元， 加上上级提前下达基金转移支付 83 万元，结转上年 13,878  万元，旗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 38,805 万元， 同比增加 339 万元，增长 0.88%。与收入相对应，按照基金支出项目 需求以及指标下达要求安排相关支出，主要用于债务化解、 基础设施配套费、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以及农林水及交通
运输方面支出。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按照统筹级次，医疗保险基金由市级统筹，工伤保险通 过自治区调剂金实行省级统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 统收统支形式的省级统筹， 因此我旗 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 收支预算只安排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
入支出预算安排均为 21,616 万元。
五、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情况
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安排 35 万元，其中旗 本级收入 18 万元,收入来源是国有企业预缴利润收入；上年 结转专项 17 万元。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安排 35 万元， 本级收入用于补充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结转专项按照规定用
途使用。
六、地方政府举借债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上级下达莫旗政府性债务限额 206,6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56,0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50,600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莫旗政府性债务余额 453,139 万元， 其中： 限额内债务 202,907 万元，隐性债务 250,232 万元。
政府债务率为 101.55%。

2023 年应化解政府性债务本息 109,985 万元，其中本金
91,115 万元，利息 18,870 万元。包括：
限额内债务本息应化解 36,835 万元，其中本金 30,283
万元，计划通过申请再融资债券化解 27,254 万元、通过一

般公共预算安排 3,029 万元；利息 6,552 万元，计划通过一 般公共预算安排 4,927 万元、通过政府性基金安排 81 万元、
部门自求平衡存入基金项目收入安排 1,544 万元。
隐性债务本息应化解 73,150 万元，其中本金 60,832 万元，计划通过政府性基金安排 6,405 万元、通过盘活存量 资金安排 19,414 万元，无财力安排部分 35,013 万元为需提 前偿还以后年度到期的贷款本金；利息 12,318 万元，计划 通过政府性基金安排 6,376 万元、通过盘活存量资金安排
5,942 万元。
七、莫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3 年，莫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预算安排 944 万元，较 2022 年预算减少 52 万元，下降 5.22%，2023 年仅保留最低运转“三公 ”经费，“三公 ”经费形成“可压 尽压 ”情况。其中：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2、公
务接待费 212 万元；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732 万元。
八、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 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1,566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
物品采购、物业管理服务及工程项目管理服务等方面支出。
九、财政衔接资金安排及分配情况
2023 年 ，年初预算共计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7,573 万元， 已分配到项目主管部门乡村振兴局、 民委及发
改，按级次划分：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5,473

万元，旗本级安排 2,100 万元。
十、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说明
因财力有限，年初预算未安排重点项目，所以无重点项
目绩效目标。
附： 《莫旗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莫财字
[2017]264 号）
此说明。
2023 年 4 月 3 日
